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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90_B8_E5_c107_337981.htm 留学人员来京创办

企业 留学人员来京创办企业，凭中国护照。可以中国自然人

身份设立内资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凭国外长期（永久）居

留证明，可以外国自然人身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来京创办

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留学人员，应持以下材料先到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名称预先核准登记： （一）《名称预先核准

申请书》； （二）《指定（委托）书》； （三）自然人股东

或出资人的身份证明； （四）法人股东或出资人的投资资格

证明；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有关文件、证件。 取得

名称预先核准后，创办内资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留学人员

持以下材料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设立登记： （一）《名

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有关文

件、证件。 取得名称预先核准后，创办外商投资企业的留学

人员，应到外经贸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批准后，持以厂

材料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设立登记： （一）《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 （二）《批准证书》； （二）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它有关文件、证件。 留学人员来京创办企业或从事个

体经营的，在办理名称预先核赎登记和工商登记时，在文件

证件齐备后，两个工作日即核发《名称核准通知书》或《营

业执照》。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或与之相关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等业务的留学、人员申请免征营业税时，须

持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的书面合同，到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

公室技术合同登记处申请认定登记，再持以下材料到市地方



税务机关办理申请免税手续。 （一）有关书面合同； （二）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批准的技术合同登记证明； （三）

《减免税申请书》。留学人员及其创办的外国企业，从境外

向中国境内转让技术需要免征营业税的，需向市地方税务局

提供以下材料，经审核批准后实施。 （一）技术转让或技术

开发书面合同； （二）纳税人或其授权人书面申请； （三）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批准的技术合同登记证明或审批技

术引进项目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部

门出具的技术转让合同、协议批准文件。 留学人员申请办理

退税，在科技和税务部门审核批准以前，纳税人应当先持有

关规定缴纳营业税，待科技、税务部门审核后，再从以后应

纳的营业税款中抵交，如以后一年内未发生应纳营业税的行

为，或其应纳税款不足以抵免税额的，纳税人可向负责征收

的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 除留学人员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

或者留学人员以外籍个人名义从境外向中国境内转让技术项

目外，凡免征营业税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暂由市地方税务

局授权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审核批准，并报市地方税务局备

案。其余技术交易申请免征营业税项目，一律由各区、县主

管地方税务机关提供初步审核资料及意见，报经市地方税务

局确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